
景德镇市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江西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家和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的工作部署，建立健全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工作机制，有序开展好我市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依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26〕25号）、《江西省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指引》《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推进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严守公共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利益和维护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建立规范、高效、有序的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管理机制和实施路径。针对用地单位在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方面的合理诉求，按照“分类引导、清单管理、优化程序”的原则，支持符合条件的既有建筑通过功能转换，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价值与空间利用效率，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二、适用范围
本工作实施方案适用于昌江区、珠山区、高新区、昌南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上，已建成并竣工验收备案或合法持有产权证的既有建筑，在不需要改变土地规划用途的前提下进行功能转换。涉及土地规划用途改变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符合原规划用途，仅对建筑内部进行装饰装修、调整布局的，不适用本方案。
乐平市、浮梁县可参照本试点工作方案执行。
三、功能转换规则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执行，通过正、负面和豁免清单的形式进行管理。
（一）功能转换正面清单
针对提升功能品质、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创新创意产业、助力保障性住房供应、促进保护建筑活化利用等情形，纳入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面清单，实行清单和兼容比例管控，管控比例内按照不改变土地用途管理（正面清单具体转换情形详见附件1）。转换类型如下：
1.各类既有建筑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或创新创意产业的，转换后公共服务设施或创新创意产业建筑规模不超过宗地地上总建筑规模15%的按照不改变土地用途管理。
2.商业、商务办公建筑转换为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娱乐设施的。
3.允许各类既有建筑转换为保障性住房，转换后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配租、配售管理。
4.城镇住宅小区部分建筑转换为商业服务业的，转换后商业服务业建筑规模不超过宗地地上总计容建筑规模15%的按照不改变土地用途管理。

5.为解决景德镇旅游配套酒店旅馆不足的现状问题，将产权未分割的（或产权已分割的楼栋所有业主以及利害关系人同意建筑功能转换的）临街独幢住宅楼，参照豁免清单中城镇住宅建筑（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转换为民宿的方式，在满足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转换为餐饮、旅馆等商业服务配套设施的，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功能转换。
6.一类和二类工业用地上的存量建筑功能转换，转换后生产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地上总建筑规模不超过宗地地上总建筑规模的30%，且转换为工业研发以外用途的地上总建筑规模不超过宗地地上总建筑规模15%的，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
7.一类和二类仓储用地上的存量建筑功能转换，转换后主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地上总建筑规模不超过宗地地上总建筑规模15%的，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
8.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内部改造，改变现有功能的，转换应征求文化和旅游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积极推动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的活化利用。
转换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无需办理规划许可，由房屋产权方或建设单位在开展方案设计前提出申请，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符合相关比例要求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规划设计方案涉及的建筑风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进行审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同意意见后，由房屋产权方或建设单位按规定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设计备案抽查，并接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符合正面清单，但超过比例管控要求的，应当依法办理规划许可并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后，办理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设计备案抽查。
符合正面清单，但用地单位未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擅自改变土地（房屋）用途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其擅自改变土地（房屋）功能用途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后，按照程序开展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工作。
（二）功能转换负面清单
针对影响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以及环境保护等情形，纳入既有建筑转换负面清单，不得开展功能转换。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严重影响规划和周边环境，无需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受理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设计备案抽查申请时，经核查属于负面清单情形的，应直接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负面清单具体转换情形详见附件2）。转换类型如下：
1.禁止危害公共安全的转换。
2.禁止违反环境保护的转换。
3.禁止损害公共利益的转换：禁止将非住宅建筑改为非保障性住房以外的住宅；禁止进行影响邻权的“住改非”。
4.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国家标准强制性要求禁止的其他情形。
（三）功能转换豁免清单
针对完善配套、改善民生，转换前后建筑使用功能相近、对周边环境影响小的情形，纳入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豁免清单，豁免清单中既有建筑（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除外）功能转换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对周边无严重影响，无需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取得利害关系人同意意见后，建设单位可直接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备案，依法应当办理施工许可的按规定办理（豁免清单具体转换情形详见附件3）。转换类型如下：
1.商业和商务办公建筑内部业态调整或者互换的。

2.公共服务设施（政府为主体所有或管理的）主体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商业配套设施的。

3.利用城镇住宅建筑从事不产生光、电、音等干扰的创新创业活动的。

4.一二类工业仓储用地上的工业厂房、仓储建筑增加物流功能或建筑功能相互调整的。

5.教育类建筑在教育用地类别中（幼儿园、其他教育除外）相互转换的。
6.公园绿地既有建筑转换为文化设施、公共厕所、工会驿站、献血站、电信汇聚基房的。
四、其他转换规则
（一）适用过渡期政策
为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依据《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对确因市场培育等客观原因需给予一定发展周期的项目，适用一定年期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政策，过渡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且不得超过批准的土地使用年期。具体转换情形如下：
1.利用存量房产和土地资源发展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业务，以及建设电子商务快递物流项目。

2.利用商业、办公、工业、仓储等存量房屋以及社区用房等举办养老机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利用闲置用房等存量房屋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作必要改造用于举办医疗机构，以及利用城镇现有空闲商业用房、厂房、校舍、办公用房、培训设施及其他设施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3.利用旧厂房、仓库提供符合全域旅游发展需要的旅游休闲服务，包括发展露营旅游休闲营地项目建设等，以及利用文物建筑、历史建筑、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产、土地或生产装备、设施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将旧厂房、仓库改造成文化创意、健身休闲场所，以及利用工业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既有建筑及屋顶、地下室等空间建设改造成体育设施。

4.依托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构建的开放共享互动创新网络平台，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建设的产学研结合中试基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产业创新中心。

5.传统工业企业转为先进制造业企业，以及利用存量房产进行制造业与文化创意、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原制造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整体或部分转型、转制成立独立法人实体，从事研发设计、勘察、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信息技术服务和软件研发及知识产权、综合科技、节能环保等经营服务。

6.铁路划拨用地用于物流相关设施建设，从事长期租赁等物流经营活动。

过渡期满，土地权属单位可选择恢复原规划用途（或不动产权证载用途），与原用途不一致的应全部退出；也可申请按程序办理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手续。
过渡期满及涉及转让需办理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手续时，除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保留划拨外，其余可以协议方式办理，但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规定及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租赁合同等规定或约定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出让的除外。

符合过渡期政策，但用地单位未经批准已擅自改变土地（房屋）用途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其擅自改变土地（房屋）功能用途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后，用地单位按照程序申请享受过渡期政策。
（二）临时利用
既有建筑不增加容积率和高度情况下，在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住建、城管等职能部门批准，可临时转换为文化展览、商品展销、文艺演出、演唱会等功能，使用时限一般不超过15天。
五、转换工作流程
1.申请。项目用地单位（土地权属单位）在完成方案设计后，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或过渡期转换申请，并填报《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表》（详见附件4）或《既有建筑过渡期转换申请表》（详见附件5）。
既有建筑临时使用根据既有建筑临时使用用途类别，应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联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负面和豁免清单，于1个工作日内对项目转换情形进行初审。
（1）对符合正面清单以及过渡期政策的项目于3个工作日内启动部门联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市住建、城管、消防救援、市场监管、应急管理部门送达联审任务，并传递项目材料，相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对项目既有建筑功能拟转换情形进行审查并于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既有建筑房屋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满足拟转换功能的，以市住建局对第三方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结论的认定意见以及消防审验意见为准。
（2）对符合豁免清单的项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告知申请单位可直接向市住建部门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备案等手续。
（3）对符合负面清单或未通过部门联审的项目，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通知书。
3.审批。项目通过部门联审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程序完成项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用地规划审批等工作，及时评估项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涉及的土地价款。申请单位缴纳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涉及的土地价款以及相关规费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项目规划核实工作并出具相关批准文件；市住建局按程序完成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备案、竣工验收备案等审批工作并出具相关批准文件。
对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应注明过渡期时限。过渡期届满前三个月，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履约监管要求的，依法依约定申请按照新用途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的，按照约定退出过渡期支持政策，维持原有土地用途。过渡期满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的，可采取租赁或协议出让方式。
4.登记。项目取得竣工验收批准文件后，按照批准后房屋用途（房屋类型或房屋性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分散登记时，对已经分别登记的房屋和土地用途不一致的不动产，继续分别按照原记载的房屋、土地用途进行登记，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改变已登记的不动产用途。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过程中不得擅自将土地（房屋）进行分割、合并，确需分割、合并的，应报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批准文件作为申请不动产登记要件。
六、责任分工
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以及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涉及的规划符合性审查、土地管理政策适用、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审批、转换涉及的土地价款评估、转换后不动产登记等工作。建立《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台账》，协调做好部门间信息共享。依部门职能职责做好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依部门职能职责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擅自改变建筑功能等违法线索进行查处。
2.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第三方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结论进行认定、建筑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房地产市场管理、历史建筑保护相关工程管理等工作。依部门职能职责做好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依部门职能职责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擅自改变建筑功能等违法线索进行查处。
3.市城市管理局。对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违法建设情况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依部门职能职责做好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对既有建筑临时利用的项目进行审查。依部门职能职责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擅自改变建筑功能等违法线索进行查处。
4.市消防救援局。依部门职能职责做好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后的项目及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5.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涉及企业信用情况进行审查，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6.市应急管理局。指导和协调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安全监管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查。
7.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项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涉及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建筑进行审查。对既有建筑临时利用的项目进行审查。依部门职能职责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擅自改变建筑功能等违法线索进行查处。
8.属地人民政府（管委会）。协助市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对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以及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批后监管工作。协助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擅自改变建筑功能等违法线索进行查处。
七、工作要求
1.强化沟通衔接，建立工作机制。为稳妥推进我市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试点工作，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各有关单位指定一名分管领导以及业务科长负责联合审查等工作，并及时反馈审查过程中遇到堵点、难点问题。 

2.严守工作底线，提升联审效率。要充分发挥“先行先试”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开展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工作。各有关单位应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在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审查、审批工作中要坚决将公共安全放在首位，防止试点工作“隐形变异”，严禁借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之名违规进行“类住宅”开发、擅自改变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降低消防标准等违规操作，确保试点工作全过程严守安全规范与规划管控要求，坚决做到“不触碰红线、不突破底线”，并于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以及适用过渡期政策的项目联审、审批工作。
3.坚持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管理。针对已经审批的既有建筑功能转换项目以及适用过渡期政策项目，有关单位应依职责分工强化审核与过程管理，提升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工作监管效能与部门联动水平，形成规划管控、建设管理与市场激励良性互动的机制，协同推进试点工作取得实效。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相关审批及管理工作，均应严格按照现行规定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实施全流程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加强项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事中事后监管，完成项目审批后，应及时纳入各主管部门的常态化监管体系。
附件：1.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面清单

2.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负面清单

3.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豁免清单

4.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表
5.适用过渡期政策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表
附件1：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面清单
	转换类型
	正面清单具体转换情形

	1.各类既有建筑（除商品住宅和保护建筑外）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包括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以及托育服务、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等。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包括文化设施、教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等。
3.便民物流仓储。对周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不需要采取卫生、安全等防护隔离措施的物流仓储设施、末端配送场所、末端营业网点等。 
4.保障性住房。
5.商业。包括零售商业、餐饮、商场、超市、旅馆、健身房、公用设施营业网点（批发市场和有邻避效应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除外）。 
6.商务金融。包括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
7.创新创意产业。包括文化创意、众创空间、现代服务业、小企业创新基地等。

	2.商业、商务办公建筑
	1.以上各类既有建筑可转换情形。
2.娱乐。包括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3.城镇住宅小区部分既有建筑（在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
	商业。包括零售商业、旅馆、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等（重油烟餐饮、批发市场和有邻避效应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除外）。

	4.临街独幢住宅楼（在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
	商业。仅包括餐饮、旅馆。 


	5.一二类工业和一二类仓储用地上的既有建筑
	1.以上各类既有建筑可转换情形。
2.便民服务设施。包括便利店、理发店、洗衣店、药店、金融服务网点、家政服务点等。
3.工业研发。包括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等。
4.娱乐。包括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附件2：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负面清单
	禁止类型
	负面清单具体转换情形

	1.公共安全类
	禁止既有建筑转换为易燃易爆、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危废存储等功能。

	2.环境保护类
	禁止既有建筑转换为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功能业态。

	3.公共利益类
	1.禁止“非改住”等违规转换。严禁将非住宅建筑改为非保障性住房以外的住宅（即“商改住”“工改住”）。
2.禁止进行影响邻权的“住改非”。严格限制利用住宅建筑改为有安全、噪声、光、油烟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边的项目，包括：餐饮（重油烟）、机械加工、建材库房、宠物医院。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国家标准强制性要求禁止的其他情形。


附件3：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豁免清单
	豁免情形
	豁免清单具体转换情形

	1.商业和商务办公建筑内部业态调整或者互换
	经营性用地上既有建筑内部业态调整或互换。调整为餐饮（不含产生严重油烟污染的）、零售、健身、教育培训、文化创意、商务办公等。

	2.公共服务设施（政府为主体所有或管理的）主体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商业配套设施（在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
	不改变主体功能的情况下（15%兼容比例内）增加商业服务设施。包括行政办公、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社会福利设施（除社区用房、物管用房、农贸市场外）等。

	3.城镇住宅建筑（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转换为创新创意产业（在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
	利用住宅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转换为不产生光、电、音等干扰的创新创业活动，包括：民宿、展览、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众创空间等。

	4.工业厂房、仓储建筑增加物流功能或建筑功能相互调整的
	一二类工业和一二类仓储用地上的既有建筑，增加物流功能或建筑功能互换。

	5.教育类建筑在教育用地类别（幼儿园、其他教育除外）相互转换的
	教育用地地上既有建筑进行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功能互换。

	6.公园绿地既有建筑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
	公园绿地用地地上既有建筑转换为文化设施、公共厕所、工会驿站、献血站、电信汇聚基房等。


附件4：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表

	开发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经办人）
	

	项目名称
	
	位置座落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批准用地面积
（不动产权证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面积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面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施工许可面积
（施工许可证号）
	

	项目
专项
验收
情况
	规划、土地竣工
核实意见
	

	
	消防验收意见
	

	
	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具体申请事项
	申请单位：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材料应包含建筑内部功能转换具体空间位置图及建筑外立面设计图。

附件5：
适用过渡期政策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申请表
	开发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经办人）
	

	项目名称
	
	位置座落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批准用地面积
（不动产权证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面积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面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施工许可面积
（施工许可证号）
	

	项目
专项
验收
情况
	规划、土地竣工
核实意见
	

	
	消防验收意见
	

	
	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适用过渡期政策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具体申请事项
	申请单位：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材料应包含建筑设计方案。
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4月13日印发



